青岛市财政局文件
青财农〔2019〕13号

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调整青岛西海岸新区
2018年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
资金等预算的通知
 市农业农村局、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：

   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商请调整2018年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项目的函》（青农函〔2019〕20号）及你区《关于调整2018年茶叶和林果全程机械化示范区项目的请示》（青西新农机〔2018〕22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对下达你区的2018年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资金60万元进行调整，其中，50万元调整用于你区“第三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”奖励，专项用于品牌宣传、推介、营销等方面，列“2130199.其他农业支出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剩余10万元通过2019年底体制结算收回青岛市财政。同时，调减市农业农村局2019年农产品品牌宣传推广资金50万元。
请你单位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同时做好资金上缴、交回工作，提高预算执行进度，保证资金安全、规范、有效使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17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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